
  ※書畫藝術學系 「個人申請」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原作審查及面試注意事項 
一、 因應 COVID-19 防疫措施，「原作審查及面試」採上、下午四梯次分流進行： 

1. 上午場第一梯次考生請於 8 點 00 分前至書畫大樓 1001 考生休息區報到等候唱名佈置作品及面試。 
2. 上午場第二梯次考生請於 9 點 50 分前至書畫大樓 1001 考生休息區報到等候唱名佈置作品及面試。 
3. 下午場第三梯次考生請於 13點 00分前至書畫大樓 1001考生休息區報到等候唱名佈置作品及面試。 
4. 下午場第四梯次考生請於 14點 50分前至書畫大樓 1001考生休息區報到等候唱名佈置作品及面試。 

二、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措施，本系備有額溫槍及酒精，請考生攜帶「國民身份證」正本(或學生

證、駕照或健保卡等貼有照片之有效證件正本，以查核身分）、「口罩」及「考生健康聲明切結書」，

並配合量測體溫。如有發燒（≧37.5∘C）或咳嗽等呼吸道症狀，應主動告知，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。 
三、 原作品審查與面試同時進行，每人面試時間約 8 分鐘，包含考生 3 分鐘自我介紹及作品創作簡述。 
四、 審查作品每人以五件為限，其餘非指定甄試項目資料不得攜帶進入考場。 
五、 書畫藝術學系聯絡人：陳重亨助教，聯絡電話(02)2272-2181 轉 205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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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科目 時間 試場 學 測 應 試 號 碼 及 姓 名 備註 

4 
月 
18 
日 

(日) 

原 

作 

審 

查 

及 

面 

試 

8：00
預  備 

書畫大樓 
1001 教室 

開始唱名佈置作品，考生攜帶審查作品自指定考場佈置，佈置完考生

於後考區休息等候通知面試。 

 

08：30 
/ 

10：10 

第
一
梯
次 

書畫 
大樓 
2001 
、 

3001 
試場 

10012604 張容綺、10012616 葉湘芸、10012706 游翔宇 
10028824 姜卉妍、10030319 翁君綺、10030335 應采珊 
10045714 連韋傑、10045716 陳昱霖、10046824 陳韻至 
10068836 林芯羽、10078723 黃之妤、10082531 賴錦誼 

書
畫
大
樓
二
、
三
樓 

9：50
預  備 

書畫大樓 
1001 教室 

開始唱名佈置作品，考生攜帶審查作品自指定考場佈置，佈置完考生

於後考區休息等候通知面試。 

10：20 
/ 

12：00 

第
二
梯
次 

書畫 
大樓 
2001 
、 

3001 
試場 

10090517 趙可絜、10111642 陳睿紳、10111930 金庭伃 
10112042 張言瑄、10114506 齊家榕、10126329 金允心 
10129626 黃琳雅、10139503 吳菀容、10139525 陳秀甄 
10139527 陳兪君、10139541 舒晨嘉、10161313 姚仲鈞 

12：00 ~ 13：00 中午休息 

13：00
預  備 

書畫大樓 
1001 教室 

開始唱名佈置作品，考生攜帶審查作品自指定考場佈置，佈置完考生

於後考區休息等候通知面試。 

 

13：30 
/ 

15：10 

第
三
梯
次 

書畫 
大樓 
2001 
、 

3001 
試場 

10161317 黃俊榕、10161337 宋佳縈、10161403 柯榆柔 
10161437 劉宜庭、10161513 蘇品文、10180826 蔡丞琳 
10185039 吳佳達、10197309 鄧絜予、10214017 蔡智晴 
10222306 白騏綸、10222427 陳麗文、10222428 黃薰瑩 

書
畫
大
樓
二
、
三
樓 

14：50
預  備 

書畫大樓 
1001 教室 

開始唱名佈置作品，考生攜帶審查作品自指定考場佈置，佈置完考生

於後考區休息等候通知面試。 

15：20 
/ 

17：00 

第
四
梯
次 

書畫 
大樓 
2001 
、 

3001 
試場 

10222438 葉芝妤、10222504 蔡秉妍、10222516 謝渝婷 
10229714 吳睿庭、10230330 陳品瑜、10258113 顏伯融 
10258141 柳如蓁、10258225 陳映蓉、10258239 謝佩君 
10262837 戴敬儒、10302031 黃馨誼、19111105 徐宜廷 


